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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委员会可能作出建议的类型 

1.  国际法委员会的主要活动无疑是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1 这些活动包
括拟订公约草案。

2 拟订这种公约的目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法委员会章
程》第 23条对此作了说明。 

2.  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委员会可向大会建议：3 

• 报告既已发布，不必采取行动； 

• 以决议表示注意，或通过这项报告； 

• 向会员国推荐这项草案，以缔结一项公约； 

• 召集会议以缔结一项公约， 

看来，最后两种可能性之间的差异是：在前者的情况下由会员国采取倡议，而在

后者的情况下，则由本组织采取主动行动。 

3.  然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中间类型的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国际法委员会至
少有一部分离开了制订公约的模式。在由于“产品”的性质而有必要的时候，它

就这样做了。例如，联合国大会要求制订《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在其他情

况下，因为公约的适用范围有限或由于其他原因，委员会议定：其工作的成果不

采取公约的形式。《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条款草案》的第

二部分、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单方面声明“指导原则“、以及“国际法不成体系

研究小组”的结论属于这种情况，由国际法委员会要求大会予以“同意”或“建

议”大会予以“关注”。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委员会建议以宣

言的形式通过条款草案。 

4.  在最近的两个事例中，国际法委员会制订了非常具体和非常特殊的建议。关
于国家的国际责任(2001 年)，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到”其条款草案，将其附载
为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决议(A/RES/56/83)的附件，并且考虑到在稍后
阶段召开一个会议。关于跨界含水层条款草案(2009 年)，委员会建议大会注意到
其条款草案，并将其附载于大会决议中；委员会在“不妨碍”将来以条约或其他

任何适当形式予以制订的前提之下向委员们推荐这些条款草案；委员会鼓励成员

们缔结双边或区域条约；并把它列入其下一届会议的议程，以供审议、尤其是讨

论“条款草案所采取的形式”。 

  

 1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15至第 24条。 

 2 《同上》，第 15条。 

 3 关于整个问题，参看《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第一卷，第七版，纽约，2007 年，英文本第
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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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虽然为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拟订《公
约》是、并且必须继续成为委员会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若国际法委员会

已经拟订了“准则“或“行为守则”这种具有咨询性质的案文或还没有作为一个

整体予以起草的案文，还把重点放在“制订公约”，似乎是不适当的做法，比如

“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的原则”就属于这种情况，或者有些国家由于诸多原因不

会过分热衷于通过关于此一事项的一般惯例，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

下，若试图缔结一项编纂条约，要是失败了，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而采取一

个比较谨慎的做法――例如委员会在国家的国际责任方面所遵循的方法，可能证

明更为有效。 

 B.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 

6.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 2011 年 5 月 17 日第 3089 次会议上二读通过的条款草
案中较大的一部分，在属于国际法相关领域(条约法；与武力的使用有关的法律)
的规则中找到其渊源和理由。这意味着许多草案的条文应该没有争议；然而，对

于草案的核心，即草案第 1至第 7条和附件来说，这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应
该补充指出：与国际法学会在 1985 年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之决议
不同的是，目前的案文延伸到内部冲突，这是一个基本上不曾触及的、需要逐渐

发展而不是要求编纂的领域。 

 C. 分析 

7.  在这个领域中至少有一部分――国际武装冲突的影响――一直都是执业律师和
法律学者多所涉猎的。如果研究的专题只限于这一方面，可能会编纂有关规则，

然而，兴致或许不大。 

8.  对此，我们必须补充说，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包含了许多程序性规定，并且引
用了国际法其他领域的规则，这些规则似乎基本上被接受了，因此，似乎建议缔

结一项条约。可能还可以据此认为，草案第 3条中规定：武装冲突的存在并不会
自动地终止或中止条约权利和义务，连同第 4至第 7条和附件中所表明的标准和
类别，可以为此种传统文书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9.  设想要召开一个会议的第三个原因是，国际法永远追求稳定。对于条约和目
前为数甚多的武装冲突之间的关系来说，尤其是这样。主张缔结一般性公约的另

一个迹象是，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可能受害最深的人是无辜的旁观者――平

民。为了保护他们，于 1949年 8月 12日缔结了《日内瓦第四公约》；似乎由于
国家缔结了条约而可望确保平民所享有的权利继续存在，或者一旦冲突结束就可

以迅速恢复这些权利。这些目标可能最好凭借一般公约予以实现，从而能够最大

限度地维持一个和平时期的现状，迅速恢复这样的状况，并且保护来自中立国家

的个人权利。 

10.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不应该立即计划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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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反对立即召开编纂会议的第一种言论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并不
仅限于国际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而是也包括内部冲突。虽然过去可能有非国

际性的冲突，在对条约的影响方面产生了一些做法，可能难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定

一套坚定和协调一致的规则。在这方面，无论人们可能怎么说、如何做，都需要

经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来加大其力度。目前，似乎不会有许多国家愿意把关于国

际冲突的现行规则扩大适用于非国际性的冲突。 

12.  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对于涉及武装冲突的国家来
说，都是引起焦虑和压力的根源。在可能范围内，除非是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领

域，涉及冲突的国家可能发现很难遵守与本国所签订之条约的命运有关的法律规

则，当它们必须事先遵守这些法律规则的时候，就更加为难了。 

13.  在内部冲突的情况下，对于条约的影响是来自于交战国和交战国对之有条
约义务的第三国之间。这种情况同由于暂时无法履行或由于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以

致终止或中止条约的情况(《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条)
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交战国家至少会有由于该项冲突而暂时不

能履行其某些条约义务的情况(例如：由于机场已经落入叛军手中而无法履行准
许降落的权利)。但第三国是否愿意事先接受使参加内部冲突的国家更容易终止
或中止其条约义务的规则呢？ 

14.  2001 年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事例表明：一套条款
草案的“成功”不是取决于立即将草案转变为条约法。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由

于根本缺乏任何协议或者由于批准书的数量不足而使得任何这样的企图招致失

败，都可能败坏委员会关于这一主题的工作信誉。因为证实了需要寻求协议的条

款无法获得接受，委员会工作的威信将由于未能达成协议而受到损害；这将是由

于委员会没有适当完成工作引起的推论。这当然不是反对缔结一项公约的唯一理

由。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见上文第 12 段)，一些国家可能不愿意签署关于连续
性的规则或以其它方式涉及其条约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以免在冲突时限制其行

动自由。 

15.  考虑到这些原因，以及必须不损害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工作，特
别报告员鼓励委员会像它在拟订《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时那样

谨慎行事，并请大会：(一) 注意到条约对武装冲突的影响条款草案，把这些条
款附载为其决议的附件；及(二) 建议在稍后阶段召开一次外交会议。 

16.  处理此一事项的审慎方式可能使会员国自己了解所研究的这些问题和所拟
议的规则，最重要的是，自己相信根据委员会审查过的事项制定一套条约规定是

必要的、并且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此外，到目前为止，目前这种缺乏上述规定

的情况不致阻止行动者――国家及其法院――适用委员会制定的规则。 

 

     
 


